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食抽〔2021〕70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和评价性抽检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局相关处室、执法总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和《上海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沪委〔2019〕1014号）要求，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评价性抽检，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全面掌握本市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本市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评价性抽检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2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评价性抽检
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和《上海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沪委〔2019〕1014号）要求，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全面掌握本市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本市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计划。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科学合理。监督抽检要以发现问题、防控风险为原则，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聚焦大宗消费和高风险食品品种，围绕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安全性指标和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抽检，提高问题发现率。评价性抽检要以公众日常消费量大的民生类食品为重点，科学抽样检验，客观反映市场销售食品的总体安全状况。
（二）坚持广泛覆盖。食品安全抽检应做到覆盖市场销售的全部34大类食品品种和主要食品安全指标；覆盖中心城区、乡村、城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进口和网络经营等不同业态；覆盖大、中、小型等不同规模主体。
（三）坚持检管结合。充分发挥监督抽检问题导向作用，加强监督抽检与日常监管信息的互通共享、联管联动。以推动企业质量提升为目的，切实推进不合格食品原因排查和复查整改工作。要根据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需要，及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抽检，同时根据监督抽检发现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日常监管。
（四）坚持市区联动。市、区两级紧密协作、合理分工、各有侧重。市局主要承担本市规模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食品连锁店和生鲜电商等企业的食品抽检任务。区市场监管局主要承担本行政区划内食用农产品及中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小作坊和餐饮单位的抽检任务，实现统一制定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数据报送、统一结果利用。
二、工作任务
市局负责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制定及组织实施，各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2021年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分为：总局部署抽检、市局评价性抽检、监督抽检、市县农产品专项抽检、快速检测等5个方面。2021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涵盖市场销售的34个食品大类，共抽检约11.5万批次样品。具体安排如下：
（一）总局部署抽检
根据总局抽检计划统一部署执行，全年计划约6000批次（具体以总局下达任务为准）。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主要抽检本市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等食品，以及本市餐饮企业销售的餐饮食品和本市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综合考虑本市食品生产经营特点，结合风险等级和监管工作需要，重点对本市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开展风险监测。国家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任务以食用农产品为主，可根据需要适当抽取本地销售的外埠与包装食品、“三小”（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食品和地方特色食品。具体实施方案待总局部署抽检任务下达后另行制定。
（二）市局评价性抽检
2021年市局计划开展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约13000批次。
1．抽检哨点：综合考虑全市16个区的人口数量、地域特点、消费情况、社区零售总额等因素，结合本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数据库信息，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设置1200个相对固定的抽检哨点。
2．抽检品种：按照居民膳食结构，以民生类食品为主，选取32大类57亚类119品种184细类的食品进行抽检，根据各类食品消费量确定抽检渠道、食品品牌和样本数量。加大对婴幼儿配方食品、乳制品、肉制品、调味品、食用植物油、粮食加工品、糕点、豆制品、食用农产品、集体用餐配送膳食、生食水产品等民生食品的抽检力度。
3．检验项目：预包装食品检验项目应覆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致病菌限量指标以及常见的食品添加剂指标等，食用农产品检验项目主要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等，共计约332个项目。
（三）常规监督抽检任务
全市共计划开展常规监督抽检72000批次。具体安排如下：市局监督抽检计划52000批次（生产环节4000批次，流通环节18000批次，餐饮环节30000批次）；区局监督抽检计划（不含市县食用农产品专项任务）不少于20000批次。
1．抽检品种。市局监督抽检要覆盖市场销售的34大类食品品种，聚集大宗消费和高风险食品品种，加大对“米袋子、菜篮子”等大宗消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等高风险食品。区局监督抽检要结合监管实际，以“三小”食品为主，原则上不抽取婴幼儿配方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2．抽检频次。市局监督抽检要针对消费量大、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如婴幼儿配方食品、乳制品、肉制品、粮油制品、食用农产品等，每月抽检一次；对中等风险但与市民生活较为密切的食品，如糕点、豆制品、糖果、饮料、酒类等，每季度抽检一次；低风险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如蔬菜制品、食品添加剂等，每半年抽检一次。针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节令食品监督抽检。此外，针对专项整治、投诉举报、舆情监测中发现的问题，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抽检。区局监督抽检应根据本地食品生产加工特点、经营主体数量、消费量和季节特点等因素确定抽样频次。
3．抽检区域和场所。市局监督抽检原则上以规模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大型批发市场、大型超市、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和网络平台为主，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以线上为主。区局监督抽检原则上覆盖辖区生产企业，同时加大对校园周边、农贸市场、食品店等小型食品经营主体的抽检力度。餐饮环节要以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含养老助餐点）、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型以上饭店、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为主，同时兼顾现制现售、小型餐饮服务。
4．抽检项目：参照国家总局下发的抽检实施细则确定。
5．计划与实施。市局监督抽检计划由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制定，委托承检机构实施抽样，食品农产品和冷链食品的监督抽检现场抽样时应由监管人员陪同抽样。餐饮环节监督抽检由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市局计划组织相关承检机构实施。对抽检不合格的，由食品经营主体所在区的市场监管局负责核查处置。区局监督抽检任务由各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计划和实施，计划制定和组织实施情况均应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及时上传。
（四）总局“市县食用农产品专项”抽检任务
总局“市县食用农产品专项”抽检任务计划全年24180批次，任务分配由市局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计划以及当地常住人口数量、日常监管情况等进行确定（见附件）。
l．抽检品种和项目。主要抽检国家总局确定的食用农产品必检品种和自选品种，自选品种应结合当地实际并以问题为导向，经市局予以确认后实施。抽检项目为总局确定的必检项目，同时根据监管需要，确定不少于2个自选项目。
2．抽检频次和数量。区局应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品交易场所的交易数量和季节特点等按比例确定抽样频次和数量，对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原则上每月实施抽检。
3．抽检场所。本行政区域内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标准化菜市场、超市、食品店等食用农产品交易场所，抽检场所以线下为主。
4．抽检要求。按照《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国市监食检〔2020〕184号）要求执行，现场抽样时应当不少于2名监管人员参与，必要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有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等。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无法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或产品真实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五）快速检测任务
2020年全市计划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150000项次左右（每个街镇市场监管所每个月完成50项次左右）。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结合日常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开展快速检测，检测主要针对食用农产品、散装食品、餐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对于预包装食品原则上以常规实验室检验为主。快速检测数据应及时录入“上海市食品安全快检管理平台”（网址：http://shkj.shfda.org）。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抽检监测工作，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要明确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抽检工作，要确保工作的延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要尽快组织力量根据本计划认真细化抽检任务，制定实施方案，按照计划的要求明确抽检重点，减少重复抽检，确保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任务有序推进，落实到位。
（二）规范抽检工作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和市局有关抽检要求开展抽样检验工作，抽检工作原则上应全年均衡开展。抽样人员和承检机构在抽检时要严格执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样工作规范（试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积极支持承检机构开展工作，在样品采集、运输等方面提供必要帮助。要切实做好抽检数据系统录入工作，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数据均应按要求及时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三）依法核查处置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依规开展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按照《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核查处置工作规范（试行）》要求，按照“依法处置、检管结合、属地管理、分级实施”的原则，做到不合格食品控制到位、原因排查到位、整改落实到位、行政处罚到位、信息公开到位。同时加大对既往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跟踪抽检，杜绝同一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发生。
（四）依法依规公布信息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相关要求，通过政府网站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督抽检结果和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的相关信息，并对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项目进行解读，切实发挥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作用，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信息公布前加强分析研判，科学、准确公布信息，必要时，应当通报相关部门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五）严格把控工作质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抽样检验工作的质量把控，强化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管理，综合运用现场检查、数据抽查、盲样考核、留样比对、能力验证等多种形式对承检机构进行检查与考核，并将检查考核结果作为确定和安排下一阶段承检机构任务的重要依据，不断提高抽样检验工作质量。
（六）加强抽检数据分析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抽检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建立定期抽检监测数据分析工作机制，编制半年度和年度抽检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并按程序和要求通报普遍性问题，科学分析研判食品安全风险发生发展规律，发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不断创新手段深挖抽检监测数据价值。

（七）严肃工作纪律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抽样单位、承检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得随意更改抽检信息，不得瞒报、谎报、漏报检验数据，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抽检信息，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检单位和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展有偿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对发现的抽检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八）其他事项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向区政府汇报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编制情况，争取专项经费保障抽检工作的顺利实施。要根据食品安全事故、热点舆情事件应对处置、案件查办等实际需要，及时组织应急、执法抽检等工作。各区市场监管局应于2021年3月10日前将2021年本区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报送至市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联系人：何堃，联系电话：64220000转2307分机。

附件：2021年（市县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任务分配表
附件

2021年（市县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

任务分配表

	区域
	计划任务数（批次）

	浦东
	1680

	黄浦
	1400

	徐汇
	1400

	长宁
	1400

	静安
	1650

	普陀
	1650

	虹口
	1400

	杨浦
	1450

	闵行
	1650

	宝山
	1650

	嘉定
	1500

	金山
	1400

	松江
	1600

	青浦
	1500

	奉贤
	1400

	崇明
	1450

	合计
	24180


抄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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